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９

证券简称：浙江永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３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１５

日召开的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派

１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９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７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８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８

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帐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４４０

临海市永强投资有限公司

２ ０１＊＊＊＊＊７７５

谢建勇

３ ０１＊＊＊＊＊１１１

谢建平

４ ０１＊＊＊＊＊６０３

谢建强

５ ００＊＊＊＊＊９７０

罗帮仁

６ ０１＊＊＊＊＊３７７

陈幼珍

７ ０１＊＊＊＊＊３８７

李国义

８ ００＊＊＊＊＊２５６

沈文萍

９ ０１＊＊＊＊＊１８８

汤义君

１０ ０１＊＊＊＊＊１６４

谢建林

１１ ０１＊＊＊＊＊１０４

赵法灵

１２ ０１＊＊＊＊＊６８１

陈伟鳌

１３ ０１＊＊＊＊＊１２３

谢相本

１４ ０１＊＊＊＊＊１５０

杨光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沈文萍、王洪阳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６－８５９５６８６８

传真电话：

０５７６－８５９５６２９９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２８

证券简称：中国石化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１３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化」或「公司」）董事长苏树林先生由于工作调整，

辞去中国石化董事长、董事职务。 苏树林先生确认其与董事会之间没有不同意见，也没有任

何有关其辞任董事的事宜须提呈中国石化的股东注意。

苏树林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他的辛勤工作及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

感谢！

公司董事一致推举副董事长王天普先生代行董事长职权， 有效期至公司董事会选举出

新一任董事长时止。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向公司提交关于中国石化

２０１０

年股东年会的临时提案，提名傅成玉先生作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公

司全体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此提名均表示同意。

根据中国石化《公司章程》，该提案作为普通议案，提交中国石化

２０１０

年股东年会进行审

议。有关中国石化

２０１０

年股东年会补充通告请参见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刊登的公告，亦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以及香港联

合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ｈｋ

）上阅览，相关通函将尽快寄送各位

Ｈ

股股东。

承董事会命

陈革

董事会秘书

二

0

一一年四月二十日

获提名董事候选人介绍：

傅成玉，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高级经济师，硕士研究生毕业。

１９８３

年起先后在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与阿莫科、雪佛龙、德士古、菲利普斯、壳牌和阿吉普等外国

大石油公司的合资项目中任联合管理委员会主席；

１９９４

年至

１９９５

年，任中国海洋石油南海东

部公司副总经理；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起任美国菲利普斯公司国际石油（亚洲）公司副总裁兼西江开

发项目总经理；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起任中国海洋石油南海东部公司总经理；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起任中国海

洋石油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执行副总裁兼首席作业官；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起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副总经理；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起兼任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总裁；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起任中国海洋石油总

公司的子公司———中海油田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起任中国海洋

石油总公司总经理，兼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傅先生

辞去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一职，仍留任董事长职务；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傅先生出任中

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

傅成玉先生若获得中国石化

２０１０

年股东年会批准，将与中国石化签订相应的服务合同，

任期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起截至

２０１１

年股东年会于

２０１２

年召开日止。 在前述任期内，傅成玉先

生作为中国石化非执行董事，不在中国石化领取薪酬。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外， 傅成玉先生与中国石化、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股东

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任何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ＸＶ

部所界

定的中国石化股份的相关权益， 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除上述披露信息外， 没有任何其他与上述人选的提名选举有关事宜须通知中国石化股

东， 也没有其他任何数据须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

１３．５１

（

２

）（

ｈ

）至

（

ｘ

）条项下的规定予以披露。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２８

证券简称：中国石化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１４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股东年会会议地点变更及

增加临时提案的补充通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谨请参阅刊登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的

２０１０

年股东年会通知（「通知」），当中列载中国石

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化」或「公司」）董事会议决于

２０１０

年股东年会上提呈通知中所

载的决议案（包括普通决议案及特别决议案）以供股东审批。

中国石化

２０１０

年股东年会原计划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星期五上午

９

时整在北京市朝阳区亮

马桥路

５０

号凯宾斯基饭店召开，兹补充通告，因会务安排方面情况发生变化，会议地点变更

为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８

号北京五洲皇冠假日酒店。

兹补充通告除通知所载的决议案外， 亦考虑并酌情批准由中国石化控股股东中国石油

化工集团公司（持有中国石化的股份比例为

７５．８４％

）依照中国石化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

向中国石化提交的下列补充的普通决议案：

作为普通决议案：

１０

选举傅成玉先生为中国石化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公司全体独立非执行董事对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提名傅成玉先生作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董事候选人均表示同意。 傅成玉先生的简历及相关信息请参见同日在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刊登的中国石化董事会公告， 亦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以及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ｈｋ

）上阅览，相关通函将尽快

寄送各位

Ｈ

股股东。

承董事会命

陈革

董事会秘书

二

0

一一年四月二十日

附注：

１．

本通告随附上述第

１０

项普通决议案的委任补充代表表格。

２．

有关送呈

２０１０

年股东年会审批的其他决议案、股东年会出席资格、代理人、出席股东

年会登记程序、股东名册过户登记及其他事项的详情，请参阅刊登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的

公司

２０１０

年股东年会通告。

２０１０

年股东年会选举董事

适用的委托代理人表格

与本委托代理人表格

有关的股份数目

（

附注

１

）

本人（或吾等）（附注

２

）：

＿＿＿＿＿＿＿＿＿＿＿＿＿＿＿＿＿＿＿＿＿＿＿＿＿＿＿＿＿＿＿＿＿＿＿＿＿＿＿＿＿＿＿＿＿＿＿＿＿＿＿＿＿＿＿＿＿＿＿＿＿＿＿＿＿＿＿＿＿

地址为：

＿＿＿＿＿＿＿＿＿＿＿＿＿＿＿＿＿＿＿＿＿＿＿＿＿＿＿＿＿＿＿＿＿＿＿＿＿＿＿＿＿＿＿＿＿＿＿＿＿＿＿＿＿＿＿＿＿＿＿＿＿

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化」）

Ｈ

股

／

内资股（附注

３

）

＿＿＿＿＿＿＿＿＿＿＿＿＿

股之持

有 人 ， 现 委 托 （附 注

４

）

＿＿＿＿＿＿＿＿＿＿＿＿＿＿＿＿＿＿＿＿＿＿＿＿＿＿＿＿＿＿＿

（身 份 证 号 码 ：

＿＿＿＿＿＿＿＿＿＿＿＿＿＿＿＿＿＿＿＿＿＿＿＿＿

地 址 为 ：

＿＿＿＿＿＿＿＿＿＿＿＿＿＿＿＿＿＿＿＿＿＿＿＿＿＿＿＿＿＿＿＿

联 系 电 话 ：

＿＿＿＿＿＿＿＿＿＿＿＿＿＿＿＿＿＿＿

）

／

大会主席为本人（或吾等）的代理人，代表本人（或吾等）出席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星期五）上午九时正假座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８

号北京五洲皇冠假日酒店

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股东年会（「股东年会」），藉以考虑及酌情通过股东年会补充通告所列载的决

议案，并代表本人（或吾等）依照下列决议案投票。 如无作出指示，则代理人可自行决定投赞

成票或反对票。

本次股东年会除下列第

１０

项议案“选举傅成玉先生为中国石化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之外

的其他议案的代理人表格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公告并寄送各位

Ｈ

股股东。

下列委托代理人表格仅为选举董事的代理人表格，特此说明。

作为普通决议案 赞成 反对

１０

选举傅成玉先生为中国石化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

日期：

２０１１

年

＿＿＿＿＿＿＿＿＿＿

月

＿＿＿＿＿＿＿＿＿＿

日

签署：

＿＿＿＿＿＿＿＿＿＿＿＿＿＿＿＿＿＿＿＿＿＿＿＿＿

（附注

６

）

附注：

１．

请填上以阁下名义登记与委托代理人表格有关的股份数目。 如未有填上数目，则本委

托代理人表格将被视为与中国石化股本中所有以阁下名义登记的股份有关。

２．

请用正楷填上全名及地址。

３．

请删去不适用者。

４．

请填上受委托代理人的姓名和地址。 如未填上姓名，则股东年会主席将出任阁下的代

理人。 股东可委托一位或多位代理人的代表出席及投票， 受委托代理人不必为中国石化股

东，但必须亲自代表阁下出席股东年会。 本代表委任表格的每项变更，将须由签署人签字示

可。

５．

谨请注意：阁下如欲投票赞成决议案，请在「赞成」栏内适当地方加上「

√

」号；如欲投

票反对决议案，则请在「反对」栏内适当地方加上「

√

」号，如无任何指示，受委托代理人可自

行酌情投票或放弃投票。

６．

委托代理人表格必须由阁下或阁下之正式书面授权人签署。 如委托人为一法人，则本

表格必须加盖法人印章或由其董事或正式委托的代理人签署。

７．

内资股股东应将本委托代理人表格连同签署人经公证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于

股东年会指定召开时间

２４

小时前送达中国石化 （地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朝阳

门北大街

２２

号

１００７２８

）或

Ｈ

股股东须将有关文件送达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地址为：地址

为香港皇后大道东

１８３

号合和中心

１７

楼）。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4

2011

年

4

月

21

日 星期四

证券简称：中兴商业 证券代码：

000715

公告编号：

ZXSY2011-10

中兴

－

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4

月

20

日上午

9

时

2

、召开地点：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

86

号公司

9

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李文鹤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公司章程》有关

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及股东代表

7

人，代表股份

101,563,77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6.40%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方式，审议并表决了如下议案：

1

、《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101,563,774

票同意，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0

票反对，

0

票弃

权。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2

、《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101,563,774

票同意，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0

票反对，

0

票弃

权。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3

、《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101,563,774

票同意，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4

、《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101,563,774

票同意，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5

、《

2010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

101,563,774

票同意，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6

、《续聘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及审计费用的议案》

表决结果：

101,563,774

票同意，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李哲、黄鹏

3

、结论性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兴

-

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600806

证券简称：昆明机床 公告编号：临

2011-010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暨

2010

年度股东大会补充提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相关网页

http://www.sse.com.cn

、香港联合交易所相关网页

http://www.hkex.com.hk

和公司国际

互联网相关网页

http://www.kmtcl.com.cn

发布了《关于召开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单独或合并持有本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

3%

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在股东大会召开十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董事会。 本公司

第一大股东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本约

25.08%

），向本公司董事

会书面提交了临时提案《拟聘请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审计

师和内控审计师函》，并提请公司近期召开的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新增普通决议案：

10.

提请审议不再续聘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香港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

2011

年度

财务审计师，聘请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审计师和内控审计

师，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以通讯方式表决， 审议通过不再续聘中准会计

师事务所、毕马威香港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审计师，及拟聘请毕马威华振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审计师和内控审计师。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上

述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章程》，该事项须本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联交所

"

）于

2010

年

12

月刊发的《有关接受

在香港上市的内地注册成立公司采用内地的会计及审计准则以及聘用内地会计师事务所的

咨询总结》及相关的上市规则修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

"

财政部

"

）、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证监会

"

）公布的《会计师事务所从事

H

股企业审计业务试点工

作方案》等文件

,

自

2010

年

12

月

15

日起，于内地注册成立并在联交所上市的公司获准采用

内地会计准则编制其财务报表，及经财政部及证监会认可的内地会计师事务所获准采用内地

审计准则向该等公司提供相关服务。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一家财政部及证监会认可可担任在香港上市的内

地注册成立公司的核數师的内地会计师事务所。 因此，本公司董事会同意聘请毕马威华振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审计师和内控审计师，并将上述会计师事务所变更

事项提交本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原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香港会计行已向董事会确认，并无任何有关建议不再续聘

事宜须提请本公司股东注意。 董事会亦确认，除上文披露原因外，并无任何有关审计师变更之

建议的相关事宜须提请本公司股东注意。

2011

年

3

月

23

日公告的关于召开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的其他内容均不变。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3

、监事会的书面意见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292

证券简称：奥飞动漫 公告编号：

2011-008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上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上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4

月

20

日

09

：

30

时；

(

二

)

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珠江新城临江大道

5

号保利中心

10

楼会议室；

(

三

)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

四

)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五

)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蔡东青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6

人，代表股份数

192,042,8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的

75.02%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保荐机构代表出席了本次会

议。

四、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其中赞成票

192,042,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

权票

0

股。

2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其中赞成票

192,042,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3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其中赞成票

192,042,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4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其中赞成票

192,042,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5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其中赞成票

192,042,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弃权票

0

股。

6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其中赞成票

192,042,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弃权票

0

股。

7

、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董事、监事

2011

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其中赞成票

192,042,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弃权票

0

股。

8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其中赞成票

192,042,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弃权票

0

股。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独立董事张建琦先生代表公司三名独立董事进行了述职，向股东大

会提交了述职报告。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已于

2011

年

3

月

30

日在公司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上披露。

六、律师见证情况

(

一

)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

二

)

见证律师：申林平、郭伟康

(

三

)

结论性意见：

"

综上所述，大成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股东大会人员的

资格、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

七、备查文件

(

一

)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二

)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2001

证券简称：新和成 公告编号：

2011-012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4

月

12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

件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于

2011

年

4

月

19

日下午

14

：

00

在杭州金溪山庄召开。 应到董事十一名，

实到十名，董事王学闻因出差委托董事石观群投票表决。公司监事和其他高管人员列席了会

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胡柏藩主持，经表决形成决议

如下：

一、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胡柏藩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二、 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选举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各专业委员如下：

1

、战略委员会：

召集人：胡柏藩 委员：李伯耿、陈劲、胡柏剡、王学闻

2

、提名委员会：

召集人：李伯耿 委员：王永海、胡柏藩

3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召集人：陈劲 委员：王永海、许倩、胡柏剡、石观群

4

、审计委员会：

召集人：许倩 委员：陈劲、石观群

专业委员会任期与董事会任期一致。

三、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董事会秘书、证券事

务代表的议案》，聘任胡柏剡先生为公司总裁、石观群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胡菊勇先生为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

四、 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 财务总监的议

案》，聘任石观群先生、王学闻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石观群先生兼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

（上述人员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1

日

附：相关人员简历

胡柏藩，男，

1962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绍兴师范专科学院化学系专科毕

业，浙江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研究生结业，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

1999

年

2

月至今担任本公司

董事长。 现兼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新和成进出口有限公司、浙江新东化工有限公司、新

昌新和成维生素有限公司、 浙江新维普添加剂有限公司和新和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绍兴越秀教育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和成地产控股有限公司、浙江和成汇智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长并担任新昌县和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法定代表人、安

徽新和成皖南药业有限公司、大连保税区新旅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等职。胡柏藩未持有

本公司股票，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新和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2.99%

的股份。胡

柏藩、胡柏剡兄弟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胡柏剡，男，

1967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浙江大学精细化工专业专科，工程

师，中共党员。

2005

年

4

月至今担任本公司董事、总裁。现兼任上虞新和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新和成药业有限公司、浙江新和成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新昌德力石化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维尔新动物营养保健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浙江新东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新昌县和丰

投资有限公司董事等职。 胡柏剡持有本公司

0.44%

股票，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公司控股股东

新和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计

4.25%

的股份。胡柏藩、胡柏剡兄弟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石观群，男，

1971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湖南大学会计系大专毕业，会计

师，中共党员。

2005

年

4

月至今担任本公司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

2010

年

3

月起担任本公司

董事会秘书。 现兼任浙江新东化工有限公司、安徽新和成皖南药业有限公司、新和成（香港）

贸易有限公司、新昌县创新服务有限公司、浙江新赛科药业有限公司、新昌县和丰投资有限

公司董事，浙江新和成进出口有限公司、新昌县禾春绿化有限公司、北京东方潮汐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浙江春晖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监事等职。石观群持有本公司

0.34%

股票，直接和间接

合计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新和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10%

的股份。 除上述关系之外，与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王学闻，男，

1969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纺织大学企业管理专业专科。

1999

年

2

月任本公司董事、供销部经理，

2005

年

4

月至今担任本公司董事、副总裁。现兼任浙江

新和成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 浙江新东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维尔新动物营养保健品有限公

司、安徽新和成皖南药业有限公司董事，新昌新和成维生素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 王学闻持

有本公司

0.31%

股票，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新和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82%

的

股份。 除上述关系之外，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许倩，女，

1975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中共

党员。 现任浙江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监管部主任，兼任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方泵业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许倩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

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伯耿，男，

1958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浙江大学化学工程博士，中共党

员。 现任浙江大学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高分子工程研究所教授，工学部主任，兼任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评议组成员、 教育部化学化工教学指导委员会化学工程与工

艺分委员会委员、中国化工学会常务理事兼化学工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化工学会理

事长、美国化学会

Ind Eng Chem Res

副主编。 任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杭州鑫富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福斯特光伏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李伯

耿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永海，男，

1965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济学博士，中共党员。 现任武汉

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

武汉大学会计硕士（

MPAcc

）教育中心

执行主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研究首席专家，全国会计硕士专业学位（

MPAcc

）教

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会计学会国际交流委员会委员，中国会计学会财务管理专业委员会

委员。 任湖北双环科技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王永海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陈劲，男，

1968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管理学博士，中共党员。 现任浙江大

学本科生院常务副院长、浙江大学科教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创新与持续竞争力

研究基地常务副主任、教育部科技委管理学部委员、中国工程院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

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副理事长、 中国技术管理协会副会长、 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

员。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访问学者。任百大集

团、森马服饰独立董事。 陈劲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

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胡菊勇，男，

1979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管理学硕士，中共党员。

2004

年起

进入本公司工作，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001

证券简称：新和成 公告编号：

2011-013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4

月

12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

件方式通知各位监事，于

2011

年

4

月

19

日下午

14

：

00

在杭州金溪山庄召开。 应到监事五名，实

到五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崔欣荣先生主持，经表决形成决议

如下：

一、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

举崔欣荣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特此决议。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1

年

4

月

21

日

附：崔欣荣简历：

崔欣荣，男，

1964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工程硕士，高级经济师。

1999

年

2

月至今任本公司监事。现任公司人力资源总监，兼任浙江新东化工有限公司、新和成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监事。 崔欣荣持有本公司

0.10%

股票，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新和成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0.98%

的股份。除上述关系之外，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0988

证券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

2011-18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武汉天喻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在创业板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参股公司武汉华工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华工创投

"

）参股的武汉天喻信息

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喻信息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于

2011

年

4

月

21

日在创业板上市。

目前，本公司持有华工创投

32.5%

的股权，发行前华工创投持有天喻信息

36.06%

的股权，持

股数量为

21,539,520

股。

天喻信息控股股东华工创投承诺：

"

在发行人股票上市前，以及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

已发行的股份，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也不在该等股份上设定抵押权、质押权或任何其它

形式的限制或他项权利。

"

承诺期后，如华工创投持有天喻信息的股权发生变动，我公司将严格按照深交所上市规则

履行相关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469

证券简称：三维工程 公告编号：

2011-010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

"

公司

"

）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已

于

2011

年

3

月

29

日分别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进行公告，会议于

2011

年

4

月

20

日上午

9:30

在山东省淄博市临淄

区炼厂中路

22

号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表决方式：采取现场书面投票表决的方式

3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4

月

20

日上午

9:30

4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炼厂中路

22

号公司六楼会议室

5

、主持人：董事长曲思秋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33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30,532,690

股，占

公司股份总额

66,244,056

股的

46.09％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见

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均以现场书面记名投票进行表决。

（二）、本次股东大会形成决议如下：

1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

30,532,6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100％

；

0

名反对，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0％

；

0

名弃权，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0％

。

2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

30,532,6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100％

；

0

名反对，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0％

；

0

名弃权，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0％

。

3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报告及摘要》

赞成

30,532,6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100％

；

0

名反对，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0％

；

0

名弃权，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0％

。

4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赞成

30,532,6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100％

；

0

名反对，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0％

；

0

名弃权，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0％

。

5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

根据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利安达审字

[2011]

第【

1095

】号），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2010

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09,110,

759.26

元，资本公积金为

511,044,692.43

元。

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以公司

2010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66,244,056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以可供分配利润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3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的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7

股。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

44

条规定，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将

在股东大会结束后

2

个月内实施。

股东大会授权经营层根据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实施情况， 修改 《公司章

程》中关于注册资本的相关条款并办理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

赞成

30,532,6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100％

；

0

名反对，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0％

；

0

名弃权，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0％

。

6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赞成

30,532,6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100％

；

0

名反对，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0％

；

0

名弃权，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0％

。

7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赞成

30,532,6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100％

；

0

名反对，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0％

；

0

名弃权，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0％

。

8

、审议通过《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赞成

30,532,6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100％

；

0

名反对，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0％

；

0

名弃权，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0％

。

9

、审议通过《董事会议事规则》

赞成

30,532,6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100％

；

0

名反对，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0％

；

0

名弃权，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0％

。

10

、审议通过《监事会议事规则》

赞成

30,532,6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100％

；

0

名反对，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0％

；

0

名弃权，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0％

。

11

、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赞成

30,532,6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100％

；

0

名反对，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0％

；

0

名弃权，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0％

。

12

、审议通过《对外担保管理办法》

赞成

30,532,6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100％

；

0

名反对，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0％

；

0

名弃权，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0％

。

13

、审议通过《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赞成

30,532,6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100％

；

0

名反对，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0％

；

0

名弃权，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0％

。

14

、审议通过《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赞成

30,532,6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100％

；

0

名反对，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0％

；

0

名弃权，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0％

。

15

、审议通过《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赞成

30,532,6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100％

；

0

名反对，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0％

；

0

名弃权，持有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0％

。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独立董事对在

2010

年度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情况、发表独立意

见及维护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行情况进行了述职，并向股东大会提交《独立董事述职报告》。报

告全文内容于

2011

年

3

月

29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info.com.cn

）供投资者查询。

五、见证律师的法律意见

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王蕊、 孙凯律师担任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律师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日

股票简称：山西证券 股票代码：

002500

编号：临

2011-030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

公司

"

）

2010

年年度报告已于

2011

年

4

月

15

日

公开披露。为方便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内容及经营管理情况，公司决定

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时间：

2011

年

4

月

25

日（星期一）下午

15

：

00-17

：

00

二、方式：网络远程方式，投资者可登陆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投资者互动平台（

http://irm.

p5w.net

）参与本次说明会。

三、出席人员：公司董事长张广慧先生、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樊廷让先生、公司财务总监汤建

雄先生、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怡里先生、公司独立董事孔祥毅先生、保荐代表人邵向辉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600361

证券简称：华联综超 公告编号：

2011-008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

"

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可

[2011]385

号）文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方式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A

股）

181,000,000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7.18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99,580,000

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280,399,000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

经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京都天华验字（

2011

）第

0033

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募

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与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

建投证券

"

）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营业部签订了《北京华

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协议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公司已开设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中信建投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人，根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

员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三、 公司

1

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

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

"

募集资金净额

"

）的

20%

的，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

知中信建投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四、中信建投证券发现公司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1

日


